附件1

2026年广西体育舞蹈公开赛（梧州站）
竞赛规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广西社会体育运动发展中心
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梧州市万秀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梧州市青少年体育舞蹈协会
二、竞赛时间
2026年4月18日。
[bookmark: _Hlk190423543]三、竞赛地点
梧州学院体育馆（广西梧州市万秀区富民三路82号）。
四、竞赛设项
详见附件2。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批准审定的中国体育舞蹈竞赛规则。
（二）比赛音乐由赛事组委会统一安排。
（三）有服装要求的组别，必须遵照《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服装规定》执行。各项组别的服装规定以竞赛规程组别设项中说明的具体要求为准。
（四）担任本次比赛的裁判员、竞赛团队成员不得兼任本代表队任何职务。
[bookmark: _Hlk190423854]（五）报名截止后，所报的组别不足3对时，将取消该组别比赛，已报该组别的运动员可选择并入适龄组别参赛或退赛。
（六）职业组男女选手一人须在21岁以上（2005年及以前出生），另一人须在18岁以上（2008年及以前出生）。
六、竞赛裁判
[bookmark: _Hlk190423867]本次比赛的裁判由广西社会体育运动发展中心负责选调。
七、报名要求
（一）以协会、俱乐部、学校机构等为单位进行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
（二）报名方式
本次比赛采用中顺科技旗下,“精雀赛事”网上报名系统进行网上直接报名。
1.电脑报名:登录网站bm.wudao.pro，登录网站后，点击“用户注册”创建账号后即可在网站进行报名（邀请码：U—9929——0002，邀请码只需输入一次，下一次进入请点击赛事—我的代表队）。
[image: e48bfd790aa773facc83952ea8c9611d]2.手机报名:手机请使用“精雀赛事APP”报名,转发APP内相应链接可由选手自行录入报名信息。
3.本次比赛的报名要求详情及比赛设项、竞赛规程、竞赛日程安排等赛事情况均可通过关注“广西体育舞蹈”微信公众号或本次赛事领队群进行了解。电脑或手机报名均须先录入选手信息后再进行组别选择。如遇报名问题。请联系组委会工作人员，联系人：杨老师13907741668（微信同号）。
4.报名系统负责人：丁老师，联系电话17753538181（微信同号）。
5.报名监督联系人：夏振，联系电话0771—4822383。
（三）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管理1人。超过30人的队伍可增报上述人员1—2人。请务必认真填写报名项目并注明领队、教练、管理人员姓名和手机号码。 
（四）如有修改或调整报名，请各队务必在报名截止期限前登录报名系统，到期系统将关闭。
[bookmark: _Hlk190444794]（五）奖金组各组不得跨年龄兼报，单人精英A组、单人精英B组不可兼报，可兼报青少年舞王争霸组和单人单项精英组。
（六）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4月9日24时截止，逾期报名系统关闭不接受报名。
（七）各参赛代表队认真做好报名工作，确保报项准确。报到时一律不得更改已报组别。如确系误报而需更改的，须经组委会同意后在不影响赛程情况下方能更改并需交纳组别更改手续费200元/项。
（八）各参赛代表队报名结束后可将竞赛服务费同时转账至梧州市青少年体育舞蹈协会的账户，待报到时凭网上报名表和付
费记录领取正式发票、背号和秩序册。各参赛队在组委会制作背
[bookmark: _GoBack]号时，把选手的参赛组别、参赛时间、场次统一印制在背号布上。
（九）竞赛服务费由承办单位梧州市青少年体育舞蹈协会收取，用于支出比赛场地布置、裁判员、工作人员、证书、奖杯等费用。协会应按《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规范收支，接受梧州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监管。
收款户名:梧州市青少年体育舞蹈协会
账号：4546 1201 0153 5269 89
开户行：梧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八、报到时间与地点
[bookmark: _Hlk190424432]请各队于2026年4月17日12时至18时前往梧州学院，到梧州学院体育馆（广西梧州市万秀区富民三路82号）报到。联系人：杨老师，联系电话：13907741668；何老师，联系电话：15007748858。
九、竞赛纪律
（一）为保证大赛顺利进行，防止不良现象发生，本次比赛将严格执行《中国体育舞蹈竞赛管理办法》。参加比赛的代表队须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详见附件3）后方可报名。
（二）参赛选手年龄按规定必须属实，报名之前由领队核查户口或身份证原件之后进行网上报名；选手不得伪造年龄证明，不得冒名顶替参赛，违者取消比赛资格，并追究领队、教练的责任。
（三）选手须提前30分钟到场检录，迟到或缺席作弃权论处；赛场上故意制造冲撞的选手，经裁判警告再次发生的，取消比赛资格。
（四）选手如严重违反赛场纪律（包括罢赛、闹事、打架斗殴、拒绝领奖等）当即取消比赛资格，停止该选手参加内相关比赛资格二年。并视造成影响程度追究其教练员、领队责任。
[bookmark: _Hlk190424533]（五）比赛采取领队负责制，如选手对比赛提出申诉，必须由所在代表队领队在比赛项目结束十分钟内书面提交赛事仲裁委员会，并交纳500元申诉费，主办单位将于赛后两小时内，予以答复。申诉得到通过，退回申诉费。申诉未得到通过，不再退还申诉费。
十、录取和奖励办法
（一）名次赛各组别均录取前6名，前6名颁发奖杯、证书。
（二）职业组、A组、专业院校组、青年组、壮年A组1—6名颁发奖杯、奖金、证书。
（三）青少年舞王争霸组、精英组、精英单项组前6名颁发奖杯、奖金、证书，7—12名颁发证书。
[bookmark: _Hlk190425352]（四）六人组颁发奖牌和证书，设一等奖30%、二等奖40%、 三等奖30%。
[bookmark: _Hlk190425361]（五）集体舞设一等奖30%、二等奖40%、三等奖30%，一、二、三等奖各颁发奖杯一座、奖牌、证书。 
（六）等级赛设一等奖30%、二等奖40%、三等奖30%，一、二、三等奖颁发奖杯、证书。
（七）奖金组相关说明
1.拉丁舞、标准舞单人组别中，如参赛选手少于10名（含10名），该组奖金减半发放，如参赛选手少于5名（含5名），该组奖金取消。青少年舞王争霸组低于16名，该组奖金减半发放，低于8名（含8名）该组奖金取消。
2.拉丁舞、标准舞双人组别中，如参赛选手少于8对（含8对），该组奖金减半发放，如参赛选手少于4对（含4对），该组奖金取消。
3.如某奖金组别不具备发奖金的条件，该组别竞赛服务费金额将减少60元。
（八）本次比赛除所有奖金组别现场颁奖外，其他组别各奖杯、奖牌等实物奖品均在赛后邮寄给各参赛代表队。
（九）奖金列表（人民币/元）（税前）
	组别设项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职业组
	1000
	600
	500
	200
	200
	200

	A组
	1000
	600
	500
	200
	200
	200

	专业院校A组
	800
	500
	400
	300
	200
	200

	专业院校B组
	800
	500
	400
	300
	200
	200

	壮年A组
	800
	500
	400
	300
	200
	200

	青年组
	800
	500
	400
	300
	200
	200

	青少年舞王争霸组
	800
	500
	400
	300
	200
	200

	单人精英A组
	500
	400
	300
	200
	100
	100

	单人精英B组
	500
	400
	300
	200
	100
	100

	双人精英组
	800
	500
	400
	300
	200
	200

	单人单项精英组
	400
	300
	200
	100
	100
	100


十一、食宿交通安排
所有参赛队伍自行安排交通食宿，一切费用自理。
十二、相关要求
[bookmark: _Hlk190427059]（一）请各队务必办理参赛队员人身意外伤害险，含所参赛项目和全部比赛期间（包括出发和返程）的意外伤害保险单（保险理赔额度不低于30万）。有重大疾病或身体不适者不得参加本次比赛，开赛前各参赛队将保险票据复印件提交主办单位。
（二）各队领队或教练须参加联席会议，不参加会议的单位，组委会不再受理代表队的任何投诉。
（三）请各领队和选手及时通过检录处公告关注最新赛程，防止误场。
[bookmark: _Hlk190427156]（四）本届比赛的摄影录像权、衍生作品的版权以及著作权归主办单位所有，主办单位有权对赛事进行录像并制作光盘等宣传品用于宣传、发行、出售。
十三、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归主办方。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bookmark: _Hlk190447818]


—  2  —


image1.png




